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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署及数码签署在合约上的应用 
2024 年 11 月 15 日  

 

缔约各方在同一地点参与实体会议，以达成商业交易及签订交易文件，曾经是一种通

行的做法，除非交易涉及多名位于不同区域的缔约方导致进行实体会议不可行。然而，

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和全球化改变了这种常态；个人和公司越来越依赖科技进行商业

交易，以及签订交易文件。在此背景下，本行经常收到客户有关电子签署在香港的法

律效力和要求的法律查询。 

 

本文将探讨电子签署和数码签署在香港的法律效力。本文亦会探讨接受电子签署的文

件和合约，以及其应用的例外情况。 

 

《电子交易条例》（香港法例第 553 章） 

 

《电子交易条例》（香港法例第 553 章）是规管电子签署的主要条例。除某些例外情

况外（请见下文‘电子签署及数码签署应用的例外情况’部分），倘某些要求得以满

足，电子签署及数码签署与文件上手写签署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电子签署与数码签署 

 

(一) 电子签署 

 

根据《电子交易条例》第 2 条的规定，电子签署是指与电子纪录相连的或在逻辑上相

联的数码形式的任何字母、字样、数目字或其他符号，而该等字母、字样、数目字或

其他符号是为认证或承认该纪录的目的而签立或采用的。 

 

《电子交易条例》并无明文规定电子签署需采用某一种形式或格式。以下是应用电子

签署的一些常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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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电子邮件底部的签名行上输入姓名； 

(2) 在合约上手写签署，然后把该合约扫描并储存为 PDF 文件，再通过电子邮

件将该 PDF 文件发送给合约的另一方； 

(3) 在电子签名板上签署以批准信用卡交易； 

(4) 通过电子签署提供商（例如：Docusign 和 Adobesign）产生的签署；及 

(5) 传真文件上的签署。 

 

倘若任何合约方不涉及政府单位或代表某政府单位行事，在遵守《电子交易条例》的

规定的前提下，则电子签署为有效及可执行。这些要求如下所示： 

 

(1) 签署方使用某方法使该电子签署与某电子纪录相连或在逻辑上相联，以识

别和显示认证或承认包含于以该电子纪录形式存在的该文件内的资讯； 

(2) 就传达包含于该文件内的资讯的目的而言，所使用的该方法是可靠和适当

的；及 

(3) 获得提供签署的一方同意签署方使用该方法。 

 

(二) 数码签署 

 

根据《电子交易条例》第 2 条，数码签署指签署人的电子签署，而就其电子纪录而言，

该签署是用非对称密码系统及杂凑函数将该电子纪录作数据变换而产生的，使持有原

本未经数据变换的电子纪录及签署人的公开密码匙的人能据之确定 (i) 该数据变换是否

用与签署人的公开密码匙对应的私人密码匙产生的；及 (ii) 在产生数据变换之后，该原

本的电子纪录是否未经变更。 

 

倘若合约的任何缔约方为政府单位或代表政府单位行事，除电子签署外，其他种类的

签署（包括手写签署及数码签署）均满足任何有关签署的法律要求。为免生疑问，非

政府单位可使用电子签署或数码签署进行交易。 

 

根据《电子交易条例》第 6(1A)条，数码签署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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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认可认证机构颁发的认可证书证明的数码签署1；

(2) 在该证书的有效期内产生的；及

(3) 按照该证书的条款使用。

接受电子签署或数码签署的文件和合约 

电子签署或数码签署可用于大多数文件和合约。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 简单合约 

一份简单合约可以使用电子签署方式签名，前提是该份合约没有规定与签署形式有关

的限制或要求，且该合约不属于排除文件（定义见下文）清单内。 

(二) 董事会会议纪录及董事会书面决议 

受限于公司章程细则，使用电子签署方式签名的董事会会议纪录及书面决议一般均会

被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第 655(2)条订明，公司

纪录可采用电子形式备存。 

(三) 股东书面决议 

与董事会书面决议相反，《公司条例》第 560 条明确规定，如果公司在任何载有或随

附被提出的书面决议的文件中，提供一个电子地址，须视为已同意任何关乎该决议的

文件或资料，均可以电子方式送交该地址 (受制于该文件指明的条件或限制)。 

电子签署及数码签署应用的例外情况 

尽管电子签署和数码签署对于上述大多数合约和文件均有效，但是某些文件必须以手

写签署而非电子方式签订。这些排除文件（「排除文件」）载列于《电子交易条例》

的附表 1 中，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遗嘱、遗嘱更改附件或任何其他遗嘱性质的文书；

(2) 授权书；

1
 截至本文发表之日，香港有两间认可核证机关：(1) 香港邮政核证机关；及 (2) 电子核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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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誓言及誓章；

(4) 法定声明；

(5) 信托（归复信托、默示信托及法律构定信托除外)；

(6) 政府的批地协议及条件及政府租契；

(7) 《土地注册条例》( 香港法例第 128 章 ) 第 2A 条提述的达成浮动押记

的文件；

(8) 《土地注册条例》提述的会影响香港的任何一幅地、物业单位或处所的

契据、转易契、其他书面形式的文件或文书、判决及待决案件；

(9) 订立、签立或订立及签立根据《印花税条例》（香港法例第 117 章）须

加盖印花或加以签注的文书，该条例第 5A 条所指的协议所关乎的成交

单据除外；

(10) 《物业转易及财产条例》（香港法例第 219 章）所指的任何转让、转让

契、按揭或法定押记，任何其他关乎不动产或不动产权益的处置的合约，

或任何其他达成该等处置的合约；

(11) 可流转票据（但不包括注有“not negotiable”字样的支票）。

总结 

在遵守所有适用法律的前提下，使用电子签署可以显著地简化商业交易。尽管非政府

单位可以弹性地选择采用电子签署和数码签署方式签订合约和文件，但是政府单位不

能采用电子签署签订合约和文件，而需用数码签署或手写签署等其他形式签署。最重

要的是，在使用电子方式签署文件之前应确保拟签订的文件或合约并非属于排除文件。 

如对本文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本行的团队。我们非常乐意向您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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